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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3) 822/08-09號文件  

 

立法會  
 

會議紀要  

 

第 36號  

  

 

在 2009年 7月 8日星期三上午 11時正  

及 2009年 7月 9日星期四上午 9時正舉行的會議的紀要  

  

 

 

出席議員：  

 

主席曾鈺成議員，GBS, JP 

何俊仁議員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李國寶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李華明議員，SBS, JP 

吳靄儀議員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陳鑑林議員，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GBS, JP 

梁耀忠議員  

黃宜弘議員，G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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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容根議員，SBS, JP  

劉江華議員， JP 

劉皇發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鄭家富議員   

霍震霆議員，GBS,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石禮謙議員，SBS, JP 

李鳳英議員，BBS, JP 

張宇人議員，SBS, JP 

陳偉業議員  

馮檢基議員，SBS,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方 剛議員，SBS, JP 

王國興議員，MH 

李永達議員  

李國麟議員，SBS,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梁君彥議員，SBS, JP 

梁家傑議員，SC 

梁國雄議員   

張學明議員，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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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定光議員，BBS, JP 

湯家驊議員，SC 

詹培忠議員  

劉秀成議員，SBS, JP 

甘乃威議員，MH 

何秀蘭議員  

李慧琼議員  

林大輝議員，BBS, JP 

陳克勤議員  

陳茂波議員，MH, JP 

陳健波議員， JP 

陳淑莊議員  

梁美芬議員  

梁家騮議員  

張國柱議員  

黃成智議員  

黃國健議員，BBS 

黃毓民議員  

葉偉明議員，MH 

葉國謙議員，GBS, JP 

葉劉淑儀議員，GBS, JP 

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  

譚偉豪議員，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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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政府官員：  

 

2009年 7月 8日及 2009年 7月 9日出席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大紫荊勳賢，GBS, JP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 JP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GBS, JP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GBS, JP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先生， JP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GBS, 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教授，SBS, JP 

 

 

2009年 7月 8日出席  

 

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先生，SC, JP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GBS, JP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譚志源先生， JP 

 

 

2009年 7月 9日出席  

 

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女士， JP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先生，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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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女士， JP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女士， JP 

 
 
 

列席秘書：  

 
2009年 7月 8日及 2009年 7月 9日列席  

 
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助理秘書長 (三 )林鄭寶玲女士  

 
 
2009年 7月 8日列席  

 
助理秘書長 (二 )甘伍麗文女士  

 
 
2009年 7月 9日列席  

 
助理秘書長 (一 )李蔡若蓮女士  
助理秘書長 (特別職務 )馬朱雪履女士  

 



 

 

 

- 490 -

 

主席注意到在席的議員未足法定人數，於是指示秘書傳召議員
到場。會議其後達到足夠的法定人數。  

 
 
提交文件  
 

下列文件是依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1. 《 2009年卡拉OK場所 (寬免費用 )規例》(於 2009年

6月 26日刊登憲報 )  
 135/2009

    
2. 《2009年道路交通(寬免汽車牌照費)規例》(於2009年

6月 26日刊登憲報 ) 
 

 136/2009

3. 《 2009年旅行代理商 (寬免費用 )規例》(於 2009年
6月 26日刊登憲報 ) 

 137/2009
 

    
4. 《 2009年差餉 (豁免 )(第 2號 )令》(於 2009年 6月 26日

刊登憲報 ) 
 

 138/2009

5. 《 2009年收入 (減少商業登記費 )令》 (於 2009年 6月
26日刊登憲報 ) 

 

 139/2009
 
 

6. 《2009年應課稅品 (寬免酒牌費用 )規例》 (於2009年
6月 26日刊登憲報 ) 
 

 140/2009
 
 

7. 《2009年商船 (本地船隻 )(寬免費用 )規例》(於2009年
6月26日刊登憲報 ) 
 

 141/2009
 
 

8. 《2009年公眾娛樂場所 (寬免費用 )規例》 (於2009年
6月 26日刊登憲報 ) 
 

 142/2009
 
 

9. 《 2009年道路交通 (寬免客運營業證收費 )規例》
(於 2009年 6月 26日刊登憲報 ) 

 

 143/2009
 
 

10. 《 2009年路綫表 (城巴有限公司 )令》 (於 2009年 7月
3日刊登憲報 ) 

 

 150/2009
 
 

11. 《 2009年 路 綫表 (城巴有限公司 ) (大嶼山北部及
赤鱲角機場 )令》 (於 2009年 7月 3日刊登憲報 ) 

 

 15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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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2009年路綫表 (九龍巴士 (1933)有限公司 )令》

(於 2009年 7月 3日刊登憲報 )  
 

 152/2009
 
 

13. 《2009年路綫表 (龍運巴士有限公司 )令》 (於2009年
7月 3日刊登憲報 ) 
 

 153/2009
 
 

14. 《2009年路綫表 (新大嶼山巴士 (1973)有限公司 )令》

(於 2009年 7月 3日刊登憲報 ) 
 

 154/2009
 
 

15. 《2009年路綫表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令》

(於 2009年 7月 3日刊登憲報 ) 
 

 155/2009
 
 

16. 《 2009年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民登記 )(立法會地方

選區 )(區議會選區 )(修訂 )規例》 (於 2009年 7月 3日
刊登憲報 ) 

 

 156/2009
 
 

17. 《 2009年選舉管理委員會 (登記 )(立法會功能界別

選民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投票人 )(選舉委員會

委員 )(修訂 )規例》 (於 2009年 7月 3日刊登憲報 ) 
 

 157/2009
 
 

18. 《 2009年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民登記 )(村代表選舉 ) 
(修訂 )規例》 (於 2009年 7月 3日刊登憲報 ) 

 

 158/2009
 
 

19. 《 2009年證券及期貨 (合約限量及須申報的持倉量 ) 
(修訂 )規則》 (於 2009年 7月 3日刊登憲報 ) 

 

 159/2009
 
 

20. 《吸煙 (公眾衞生 )(指定禁止吸煙區 )公告》(於2009年
7月3日刊登憲報 ) 
 

 160/2009
 
 

21. 《 2009年 旅 行 代 理 商 條 例 (指 明 賠 償 基 金 徵 費 )
(修訂 )公告》 (於2009年7月3日刊登憲報 ) 

 

 161/2009
 
 

22. 《 2009年〈在囚人士投票條例〉 (生效日期 )公告》

(於 2009年 7月 3日刊登憲報 ) 
 

 162/2009
 
 

    
其他文件  
 

 第 100號  ─  製衣業訓練局 2008年報 (於 2009年 6月 30日發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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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01號  ─  香港貿易發展局年報 2008/09(於 2009年 7月 2日發表 ) 
 
 第 102號  ─  懲 教 署 署 長 就 犯 人 福 利 基 金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三月三十一日為止一年內的管理情況所提交的報告
及 經 簽 署 和 審 計 的 財 務 報 表 連 同 審 計 署 署 長 的
報 告 (於 2009年 7月 2日發表 ) 

 
 第 103號  ─  建造業議會 2008年報  (於 2009年 7月 2日發表 ) 
 
 第 104號  ─  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 2008-09年報 (於 2009年 7月 2日

發表 ) 
 
 第 105號  ─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年度的受託人基金管理報告及經簽署和審計的財務
報表連同審計署署長的報告 (於 2009年 7月 6日發表 )  

    
 第 106號  ─  約 瑟 信 託 基 金 二 ○○ 八 年 四 月 一 日 至 二 ○○ 九 年

三月三十一日受託人報告及經簽署和審計的財務報表
連同審計署署長的報告 (於 2009年 7月 6日發表 ) 

    
 第 107號  ─  嘉 道 理 農 業 輔 助 貸 款 基 金 二 ○○八年四月一日至

二 ○○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受 託 人 報 告 及 經 簽 署 和
審計的財務報表連同審計署署長的報告 (於 2009年
7月 6日發表 ) 

 
 第 108號  ─  戴 麟 趾 爵 士 康 樂 基 金 受 託 人 報 告 書 2 0 0 8 - 2 0 0 9  

(於 2009年 7月 7日發表 ) 
 
 第 109號  ─  香 港 申 訴 專 員 第 二 十 一 期 年 報 (二 零 零 九 年 六 月 )  

(於 2009年 7月 8日發表 ) 
 
 第 110號  ─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2008-09年報 (於 2009年

7月 8日發表 ) 
 
 第 111號  ─  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 2008年工作報告 (於 2009年

7月 8日發表 ) 
 
 第 112號  ─  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二號衡工量值式

審計結果報告書提交的報告書   
(2009年 7月  ─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二號報告書 ) 

   (於 2009年 7月 8日發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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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 2008-2009年度會期工作
 進度報告 (2008年10月至 2009年 6月 ) (於 2009年 7月 7日發表 )  

 
人力事務委員會 2008-2009年度報告 (於 2009年 7月 6日發表 ) 
 
工商事務委員會 2008-2009年度報告 (於 2009年 7月 7日發表 )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2008-2009年度報告 (於 2009年
7月7日發表 )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2008-2009年度報告 (於 2009年 7月 6日發表 )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08-2009年度報告 (於 2009年 7月 3日發表 ) 
 
交通事務委員會 2008-2009年度報告 (於 2009年 7月 7日發表 )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08-2009年度報告 (於 2009年 7月 6日發表 ) 
 
財經事務委員會 2008-2009年度報告 (於 2009年 7月 3日發表 ) 
 
發展事務委員會 2008-2009年度報告 (於 2009年 7月 6日發表 ) 
 
資 訊 科 技 及 廣 播 事 務 委 員 會 2008-2009 年 度 報 告 ( 於 2009 年
7月 6日發表 )  
 
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2008-2009年度報告 (於 2009年 7月 7日發表 )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08-2009年度報告 (於 2009年 7月 7日發表 ) 
 
環境事務委員會 2008-2009年度報告 (於 2009年 7月 6日發表 ) 
 
《2009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於 2009年
6月29日發表 ) 
 
 
 

發言  
 
李國麟議員就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2008年工作報告向本會發言。 
 
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黃宜弘議員就該委員會的第五十二號報告書向
本會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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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譚耀宗議員就該委員會2008-2009年度會期工作

進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人力事務委員會主席李鳳英議員就事務委員會 2008-2009年度報告

向本會發言。  
 
工商事務委員會主席方剛議員就事務委員會 2008-2009年度報告

向本會發言。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主席李卓人議員就事務委員會

2008-2009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吳靄儀議員就事務委員會2008-2009年度

報告向本會發言。  
 
民政事務委員會主席葉國謙議員就事務委員會 2008-2009年度報告

向本會發言。  
 
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張學明議員就事務委員會 2008-2009年度報告

向本會發言。  
 
政制事務委員會主席譚耀宗議員就事務委員會 2008-2009年度報告

向本會發言。  
 
財經事務委員會主席陳鑑林議員就事務委員會 2008-2009年度報告

向本會發言。  
 
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劉皇發議員就事務委員會 2008-2009年度報告

向本會發言。  
 
資 訊 科 技 及 廣 播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梁 君 彥 議 員 就 事 務 委 員 會

2008-2009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林健鋒議員就事務委員會 2008-2009年度

報告向本會發言。  
 
衞生事務委員會主席李國麟議員就事務委員會 2008-2009年度報告

向本會發言。  
 
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余若薇議員就事務委員會 2008-2009年度報告

向本會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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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詢  
 

1. 梁劉柔芬議員提出第一項質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作答。  
 
 4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答覆。  
 
 
2. 梁君彥議員提出第二項質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作答。  
 
 6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答覆。  
 
 
3. 梁家騮議員提出第三項質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作答。  
 
 4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答覆。  
 
 
4. 李卓人議員提出第四項質詢。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作答。  
 
 4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答覆。  
 
  
5. 吳靄儀議員提出第五項質詢。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作答。  
 
 5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答覆。  
 

 
6. 李永達議員提出第六項質詢。  
 
 民政事務局局長作答。  
 
 6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民政事務局局長答覆。  
 
第七至二十項質詢的書面答覆已於席上提交本會各位議員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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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  
 
首讀 

 
《仲裁條例草案》  
《公職人員薪酬調整條例草案》  
《 2009年僱傭 (修訂 )條例草案》  
《 低工資條例草案》  
《 2009年稅務 (修訂 )(第 3號 )條例草案》  

 
上述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3)條的規定，
受命安排二讀。  
 
 
二讀 
 
《仲裁條例草案》  
 
律政司司長動議二讀，並就條例草案發言。 
 
在律政司司長發言期間，主席於下午2時50分暫時離席並由代理主席
李華明議員主持會議。 

  
二 讀 的 議 題 經 提 出 待 議 。 代 理 主 席 表 示 ， 按 照 《 議 事 規 則 》
第 54(4)條的規定，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中止待續，而該條例草案
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  
 
 
《公職人員薪酬調整條例草案》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動議二讀，並就條例草案發言。 
 
二 讀 的 議 題 經 提 出 待 議 。 代 理 主 席 表 示 ， 按 照 《 議 事 規 則 》
第 54(4)條的規定，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中止待續，而該條例草案
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  
 
 
《 2009年僱傭 (修訂 )條例草案》  
《 低工資條例草案》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動議二讀，並就上述兩項條例草案逐一發言。 
 
二 讀 的 議 題 經 提 出 待 議 。 代 理 主 席 表 示 ， 按 照 《 議 事 規 則 》
第 54(4)條的規定，上述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中止待續，而該等條例
草案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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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稅務 (修訂 )(第 3號 )條例草案》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二讀，並就條例草案發言。 
 
下午3時24分，在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發言期間，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二讀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主席表示，按照《議事規則》第 54(4)條
的規定，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中止待續，而該條例草案交付內務
委員會處理。  
 
 
《 2009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修訂 )條例草案》  

 
恢復二讀辯論  
 
恢復辯論經於 2009年 5月 6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2009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陳鑑林議員
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會發言。在發言後，他以議員個人身份就條例
草案發言。  
 
10位議員就條例草案發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發言答辯。  
 
二讀的議題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條例草案經過二讀，並付委予全體委員會審議。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本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審議《 2009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修訂 )條例草案》。  
 
第 1至 9、11至 18、21、23及 24條納入本條例草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第 10、 19、 20及 22條納入本條例草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第 10、19、20及 22條動議修正案，並就
修正案發言。  
 
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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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修正的第10、19、20及22條納入本條例草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三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報告謂  
 

《 2009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修訂 )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他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
並通過。  
 

 三讀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條例草案經過三讀並獲得通過。  

 
 

 
議案 
 
 根據《公共財政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財政司司長動議載列於附錄 I的議案，並就議案發言。  
 
財政司司長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主席表示，3位議員 (何俊仁議員、涂謹申議員及甘乃威議員 )準備就
議案動議修正案。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本會會就議案及 3項
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主席表示，涂謹申議員和甘乃威議員已要求於其他議員發言後才
發言。在一般情況下，當進行合併辯論時，議案動議人會首先發言，
然後才由修正案動議人發言。這項安排是讓其他議員可充分瞭解
提出議案及修正案的理據，然後才進行辯論。由於涂謹申議員和
甘乃威議員的修正案已包括在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內，而且他們
的要求並沒有違反《議事規則》，所以他會答允他們的要求。  
 
何俊仁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林健鋒議員以根據《公共財政條例》 (第 2章 )第 29條及《借款條例》
(第 61章 )第 3條提出的決議案小組委員會主席身份就議案及修正案
發言，然後以議員個人身份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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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位議員及陳茂波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在陳茂波議員發言期間，主席於晚上6時42分暫時離席並由代理主席

劉健儀議員主持會議。  

 

另有 3位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涂謹申議員及甘乃威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財政司司長就修正案發言。  

 

晚上 7時 36分，在財政司司長發言期間，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在財政司司長發言期間，何俊仁議員要求財政司司長就他發言中

提出的一個論點作出澄清。財政司司長沒有答允該要求，並繼續發言。 

 

何俊仁議員要求財政司司長就他發言中提出的另一個論點作出

澄清。梁國雄議員及涂謹申議員亦要求財政司司長就該論點作出

澄清。主席表示，財政司司長可自行決定是否作出澄清。財政司司長

沒有答允該等要求，並繼續發言。  

 

何俊仁議員就財政司司長議案動議下列修正案：  

 

議 決 修 訂 由 財 政 司 司 長 於 2 0 0 9 年 7 月 8 日 立 法 會 會 議 上 根 據

《 公 共 財 政 條 例 》 (第 2章 )第 2 9條 動 議 的 議 案  ─  

 

(a) 加入  ─  

 

“(aa) 該基金成立目的，是推動本地債券市場的進一步和

持續發展； ”；  

 

(b) 在 (b )段中，在 “亦可將管理權轉授其他公職人員 ”之後加入

“。財政司司長可不時諮詢債券基金諮詢委員會。委員會由

7人組成，財政司司長擔任委員會主席，其餘委員由財政司

司長委任，及不少於 2人由立法會議員互選後向財政司司長

推薦委任為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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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 (e)段中，刪去 “為以下目的， ”；  
 
(d) 在 ( e ) ( i i )段 中 ， 刪 去 “以 財 政 司 司 長 認 為 就 審 慎 管 理 該

基 金 而 言 屬 合 適 的 方 式 投 資 ” 而 代 以 “ 撥 入 外 匯 基 金 以

審 慎 方 式 投 資 ”。  
 
何俊仁議員就財政司司長議案動議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並

付諸表決。  
 
何俊仁議員要求進行記名表決。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第47(1)條
命令本會進行記名表決。  
 
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中，出席者 27人，贊成

修正案者 2人，反對者 24人，棄權者 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

的議員中，出席者25人，贊成修正案者11人，反對者9人，棄權者4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 I I。 )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

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劉健儀議員在無經預告的情況下，起立動議下列議案：  
 
若就根據《公共財政條例》動議的決議案所提出的議案或其修正案

再進行記名表決時，表決須在記名表決鐘鳴響 1分鐘之後進行。  
 
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涂謹申議員就財政司司長議案動議下列修正案：  
 
議 決 修 訂 由 財 政 司 司 長 於 2 0 0 9年 7月 8日 立 法 會 會 議 上 根 據

《 公 共 財 政 條 例 》 (第 2章 )第 2 9條 動 議 的 議 案  ─  
 
(a) 加入  ─  
 

“(aa) 該基金成立目的，是推動本地債券市場的進一步和

持續發展； ”；  
 
(b) 在 (e)段中，刪去 “為以下目的， ”；  
 
(c) 在 ( e ) ( i i )段 中 ， 刪 去 “以 財 政 司 司 長 認 為 就 審 慎 管 理 該

基 金 而 言 屬 合 適 的 方 式 投 資 ”而 代 以 “撥 入 外 匯 基 金 以

審 慎 方 式 投 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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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就財政司司長議案動議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並

付諸表決。  
 
涂謹申議員要求進行記名表決。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第49(5)條
命令本會進行記名表決。  
 
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中，出席者 27人，贊成

修正案者 2人，反對者 23人，棄權者 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

議員中，出席者25人，贊成修正案者11人，反對者9人，棄權者4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 III。 )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

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甘乃威議員就財政司司長議案動議下列修正案：  
 
議 決 修 訂 由 財 政 司 司 長 於 2 0 0 9年 7月 8日 立 法 會 會 議 上 根 據

《 公 共 財 政 條 例 》 (第 2章 )第 2 9條 動 議 的 議 案 ， 加 入  ─  
 
“(aa) 該 基 金 成 立 目 的 ， 是 推 動 本 地 債 券 市 場 的 進 一 步 和 持

續發展； ”。  
 
甘乃威議員就財政司司長議案動議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並

付諸表決。  
 
涂謹申議員要求進行記名表決。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第49(5)條
命令本會進行記名表決。  
 
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中，出席者 27人，贊成

修正案者 3人，反對者 22人，棄權者 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

的議員中，出席者 25人，贊成修正案者 15人，反對者 9人。 (表決

紀錄載於附錄 IV。)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

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財政司司長發言答辯。  
 
財政司司長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記名表決。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第49(5)條
命令本會進行記名表決。  
 
主席宣布在出席的 54位議員中，贊成議案者 40人，反對者 13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V。)由於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

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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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借款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財政司司長動議下列議案，並就議案發言：  
 

議決如下  ─   

 

(a) 授權政府為根據《公共財政條例》(第 2章 )第 29條提出和通過的

決議所設立的債券基金的目的，不時向任何人借入總額不超過

$1000億的款項或等值款項，該總額是根據本段作出的所有借

款在任何時間未清償本金的 高限額；及  

 

(b) 根據 (a)段借入的款項，須記入債券基金帳目的貸項下。  
 

 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一位議員就議案發言。  
 
在主席的准許下，湯家驊議員就他較早前提出，而他認為被涂謹申

議員誤解的一個論點作出澄清。  
 
另有兩位議員及湯家驊議員就議案發言。  
 
在湯家驊議員發言期間，何俊仁議員要求湯家驊議員就他在發言中

提出的一個論點作出澄清。湯家驊議員在澄清後繼續發言。  
 
再有 1位議員就議案發言。  
 
財政司司長發言答辯。  
 
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記名表決。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第47(1)條
命令本會進行記名表決。  
 
主席宣布在出席的 51位議員中，贊成議案者 35人，反對者 13人，

棄權者2人。(表決紀錄載於附錄VI。)由於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

贊成，他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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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種族歧視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動議載列於附錄VII的議案，並就議案發言。 
 
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謝偉俊議員以《種族歧視 (正式調查 )規則》、《種族歧視 (調查及

調解 )規則》及《種族歧視條例》僱傭實務守則小組委員會主席身份就

議案發言。  
 
6位議員就議案發言。  
 
主席在晚上 10時 03分暫停會議。 

 

 *    *      *       *    *        

 
本會在 2009年 7月 9日上午 9時正恢復會議。  
 
主席注意到在席的議員未足法定人數，於是指示秘書傳召議員

到場。會議其後達到足夠的法定人數。  
 
兩位議員就議案發言。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發言答辯。  
 
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動議下列議案，並就議案發言：  
 
議決修訂於 2009年 5月 13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 2009年食物業

(修訂 )規例》 (即刊登於憲報的2009年第93號法律公告 )，在第1條中，

廢除“2009年 8月 1日 ”而代以 “2010年 8月 1日 ”。  
 
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張宇人議員以《 2009年食物業 (修訂 )規例》小組委員會主席身份

就議案發言，然後以議員個人身份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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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位議員就議案發言。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發言答辯。 

 

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動議載列於附錄VIII的議案，並就議案發言。 
 
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議員議案  
 

正視七一遊行市民的訴求 

 
涂謹申議員動議下列議案，並就議案發言：  
 
預期本年 7月 1日，將會有大批市民參加遊行，表達對政府沒有誠意

落實 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雙普選和各項施政失誤的不滿，這些

失誤包括沒有設立有效的制度監管金融產品的銷售，以及失業率

長期高企等，本會促請政府正視參與遊行市民的訴求。  
 
涂謹申議員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主席表示，兩位議員準備就議案動議修正案。按照《議事規則》

的規定，本會會就議案及兩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準備就議案動議修正案的劉慧卿議員及余若薇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

發言。  
 
政務司司長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3位議員及李永達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在李永達議員發言期間，主席於下午12時16分暫時離席並由代理主席

劉健議議員主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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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 9位議員及甘乃威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下午 1時 18分，在甘乃威議員發言期間，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再有 10位議員及葉國謙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在葉國謙議員發言期間，梁國雄議員要求葉國謙議員就他發言中

提出的一個論點作出澄清。葉國謙議員沒有答允該要求，並繼續發言。 
 
涂謹申議員就修正案發言。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和環境局局長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在環境局局長發言期間，涂謹申議員要求局長就他發言中提出的

一個論點作出澄清。環境局局長沒有答允該要求，並繼續發言。  
 
財政司司長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劉慧卿議員就涂謹申議員議案動議下列修正案：  
 
刪 除 “預 期 本 年 7月 1日 ， 將 會 有 大 批 市 民 參 加 遊 行 ”， 並 以 “由
於 多 年 來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都 沒 有 重 視 民 意 ， 過 往 6年 均 有 數 萬 至

數 十 萬 名 市 民 參 與 七 一 遊 行 ， 今 年 相 信 都 有 大 批 市 民 站 出 來 ”
代 替 ； 在 “銷 售 ”之 後 刪 除 “， 以 及 ”， 並 以 “、 ”代 替 ； 在 “失 業

率 長 期 高 企 ”之 後 加 上 “和 貧 富 懸 殊 日 益 嚴 重 ”； 及 在 緊 接 句 號

之 前 加 上 “， 在 本 年 底 提 出 的 政 制 發 展 諮 詢 方 案 內 ， 向 市 民 建

議 落 實 2 0 1 2年 行 政 長 官 及 立 法 會 雙 普 選 ， 建 立 民 主 政 制 和 問

責 政 府 ， 並 改 善 施 政 ， 紓 解 民 怨 ”。  
 
劉慧卿議員就涂謹申議員議案動議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並

付諸表決。  
 
劉慧卿議員要求進行記名表決。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第47(1)條
命令本會進行記名表決。  
 
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中，出席者 23人，贊成

修正案者3人，反對者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中，出席者

30人，贊成修正案者 19人，反對者 10人。(表決紀錄載於附錄 IX。)
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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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若薇議員就涂謹申議員議案動議下列修正案：  
 
在 “銷 售 ”之 後 加 上 “、沒有訂立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的減排目標
和制訂全面的氣候變化政策 ”。  
 
余若薇議員就涂謹申議員議案動議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並
付諸表決。  
 
余若薇議員要求進行記名表決。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第47(1)條
命令本會進行記名表決。  
 
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中，出席者 22人，贊成
修正案者3人，反對者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中，出席者
30人，贊成修正案者 19人，反對者 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X。 )
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涂謹申議員發言答辯。  
 
涂謹申議員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涂謹申議員要求進行記名表決。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第47(1)條
命令本會進行記名表決。  
 
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中，出席者 22人，贊成
議案者3人，反對者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中，出席者
30人，贊成議案者 19人，反對者 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XI。 )
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議案
被否決。 
 
 
協助本地企業發展品牌及產品開發 
 
林大輝議員動議下列議案，並就議案發言：  
 
鑒於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從事原件製造加工業務的本港企業，特別是
中小型企業，正面對競爭力減弱、發展空間收窄的問題；現加上
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歐美經濟放緩，購買力下降，本港企業的
出口生意如雪上加霜，經營越加困難；為落實 ‘撐企業，保就業 ’的
目標，本會促請政府積極協助本港企業發展品牌及產品開發的業
務，以增加其產品和服務的獨特性，從而提升市場競爭力，開拓多
元化的市場，同時保障本地就業機會，有關措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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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支持品牌和設計研究項目，為業界發展產品品牌和服務品牌

提供技術及資訊支援，以及設置一個高層次的常設機構，專

門負責倡議、研究、制訂和推進香港品牌的整體發展策略，

並統籌和協調本港各界 (特別是工商界 )的品牌相關活動；  

 

(二 ) 有系統地建立推廣本地品牌的平台，例如將工業大廈發展為

品牌產品的展銷中心、在出入境口岸設立展銷香港品牌產品

的特色區域，以拓展商機，促進就業；  

 

(三 ) 為香港品牌拓展內地市場提供實質支援，落實《內地與香港

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貿易及投資便利化措施中

有關商品檢驗、品牌等領域的合作，以開拓內地市場的商機；

及  

 

(四 ) 積極與內地政府商討，盡快加強保護港商的品牌、商標、外

觀設計及專利技術等知識產權，並且推出便利化措施，例如

借鑑海外的做法，研究商標 ‘一註兩用 ’的可行性，建立中港

商標註冊的互相認可機制；以及給予馳名商標和品牌特別保

護等。  

 

林大輝議員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主席表示，方剛議員會就議案動議修正案。按照《議事規則》的

規定，本會會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方剛議員就林大輝議員議案動議下列修正案，並就議案及修正案

發言：  

 

刪除 “鑒於 ”，並以 “在金融海嘯及人類豬型流感夾擊下，”代替；在 “現

加上 ”之後刪除 “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 ”；在 “內地市場的商機； ”

之後刪除 “及 ”；及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 “；及 (五 ) 大力向外推廣本

港檢測及認證服務，以提高其國際知名度和增加其認受性，使本地

的廠商能更充分利用本港的檢測及認證服務，免除檢測上所遇到的

障礙，並必須確保培訓足夠的檢測及認證人才以應付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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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剛議員就林大輝議員議案動議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3位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林健鋒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並申報他是香港標準及檢定中心

的非受薪董事。  

 

另有 5位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林大輝議員就修正案發言。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再次發言。  

 

方剛議員就林大輝議員議案動議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並獲得

通過。  

 

林大輝議員發言答辯。  

 

由林大輝議員動議，經方剛議員修正的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並獲得

通過。 

 

 

立法會休會待續議案  

 

主席表示，他已接納內務委員會的建議，批准劉健儀議員動議這項

休會待續議案，就兩個事項進行辯論。辯論將分為兩個環節進行。 

 

主席並表示，根據《議事規則》第16(6)及 (7)條，他決定若在此議案

動議後 75分鐘，仍有議員希望發言，他會將辯論的時限延長，直至

所有希望發言的議員已發言，以及有關的獲委派官員已答辯時才告

結束。至於發言時間，每位議員在每個環節只可發言一次，而每次

的發言時限是5分鐘。作出答辯的獲委派官員在每個環節 多可發言

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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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健儀議員動議下列議案： 

 

本會現即休會待續，以就下述兩個事項進行辯論：  
 
(一 ) 陳淑莊議員提出有關樹木管理政策的檢討工作及報告事宜；

及   
 
(二 ) 黃國健議員提出有關領匯持續加租以及轄下停車場更換服務

合約時大幅裁減員工的事宜。 

 

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主席宣布進入第一個環節，即辯論 “陳淑莊議員提出有關樹木管理

政策的檢討工作及報告事宜 ”。 

 

陳淑莊議員就有關事項發言。 

 

6位議員及梁家傑議員就有關事項發言。 

 

在梁家傑議員發言期間，主席於晚上6時27分暫時離席並由代理主席

劉健儀議員主持會議。  
 
另一位議員就有關事項發言。 

 

發展局局長發言答辯。 

 

代理主席宣布進入第二個環節，即辯論 “黃國健議員提出有關領匯

持續加租以及轄下停車場更換服務合約時大幅裁減員工的事宜 ”。  
 
黃國健議員就有關事項發言。 

 

6位議員及李卓人議員就有關事項發言。 

 

晚上 7時 27分，在李卓人議員發言期間，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另有 9位議員就有關事項發言。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發言答辯。  
 
由於這項議案辯論已進行了超過一個半小時，根據《議事規則》

第 16(7)條，休會待續議案並無付諸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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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期結束  

 
由於這是本年度會期的 後一次會議，主席祝願議員於暑假期間

休養生息。  

 
本會在晚上 8時 23分休會。  

 
 
 
 
 
 
 主席曾鈺成  
      2009年 8月 14日  

 
香港  
立法會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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